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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委教组〔2019〕1号 

★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市级有关单位，市直各中

小学（幼儿园）： 

《台州市规范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工作方案》已经市委教育

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中共台州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 

2019年 8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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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，遵循教育发展

规律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深化“三服务”活动，进一步维

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切实减轻学生和教师负担，根据《中

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关于印发<关于规范中小学

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浙委教组〔2019〕4号）文件

精神，现就规范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全

国、全省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，牢牢把握中小学思想政治和德育

工作主导权，保证中小学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，坚持

以生为本原则和教育主体地位、统筹管理和分级负责相结合，按

照教育部门主导、各方参与、综合施策、标本兼治的原则，建立

健全规范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的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

理想信念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大陈岛垦荒精神、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、生态文明、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工作，切实增强“进校

园”活动立德树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梳理审核 

对全市各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、协会组织及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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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商业单位等面向中小学校或中小学生开展的各类“进校园”、“小

手拉大手”活动（包括各类教育活动、竞赛活动、创建活动、考

核活动、商业广告、商业活动等）以及有关文件和会议进行集中

规范。教育部门牵头负责，按照“凡进必审”原则对各类“进校

园”活动的主题、形式、内容、方案、举办单位、参加人员、宣

传物品和有关文件会议等进行严格把关。已有“进校园”活动和

有关文件明确要求的，以审核备案后的活动清单为准。除时政教

育、安全健康教育等即时性、事先无法计划的活动外，今后拟开

展的“进校园”活动或需要向学校下发有关文件的，主办方须提

前谋划并于每学期开学前向当地教育部门提出申请。凡未经当地

教育部门审核备案的活动，一律禁止进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参

加。 

（二）分类规范 

按照“精简数量、规范有序、减轻负担、从严从紧”原则，

对全市开展的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和有关文件会议进行分类规范。

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要根据活动特点、活动目的以及学校师资力

量、教育设施、学龄段特点、承受能力等有序组织，分类实施，

与学校教书育人密切相关的可组织学校统一参与；活动对象特殊、

要求明确的可组织相关学校参与；系列性活动每年有重点选择开

展；与教育系统自身活动关联度大的可整合归并；费时费力、意

义不大的不予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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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属中央、省委和市委有明确要求的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安

排的重点事项应予以保留。 

2.凡属于商业广告、商业活动的，一律禁止；凡是没有依据

擅自开展，或对学生没有实际意义，或借机收费、变相收费的，

一律取消；凡是对象相同、内容相近、标准相似的，一律合并；

凡是增加学生学校负担的，一律减少。 

3.属于教育活动的，按“是否能让学生真正受益，是否是该

教育段学生真正需要，是否会加重学校学生负担，是否符合教育

教学规律”的标准把握；属于创建考核活动的，须有法规政策依

据或者上级文件明确规定。各级各类学校自行安排的教育活动，

要按照“立德树人”的要求，遵循教育发展规律，加强分类规范

管理。 

（三）分步实施 

1.自查报送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及市级有关部门要全面梳理各

类“进校园”活动,对面向中小学校或者中小学生开展的各类“进

校园”活动提出保留、合并或取消的意见。对确需保留的，需提

供相关依据；拟保留多个项目的，需进行排序；未按规定及时报

送自查清理情况、申报保留项目的，视为自行取消，不再开展。

请市级有关部门将梳理的活动清单在每学期开学前 20天报至市

教育局（2019年秋季学期报送时间截至 9月 15日），纸质材料（见

附件）报至台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，电子稿发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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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hw@tzedu.org （联系人：李慧蔚，联系电话：88582022）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梳理的活动清单报送至当地教育局。 

2.全面规范。市教育局负责对市级有关部门自查规范情况进

行审核，并将审定的市级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清单定期报送市委

教育工作领导小组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教育

部门要根据市级“进校园”活动清单，结合当地实际，进一步明

确各地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清单。 

3.巩固完善。10月底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委教育工作领导小

组及教育部门总结工作经验，完善工作方案，形成教育部门审核

备案长效工作机制。 

三、强化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教育局负责统筹指导和审核协调，

市级有关部门要积极对接市教育局，明晰工作要求，确保规范工

作全覆盖，坚决防止走过场、搞形式主义，坚决减少“文山会海”，

坚决防止反弹回潮。 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。教育部门要按照“谁选用谁负责、谁

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指导，建立常态化评

价检查机制，确保“进校园”活动取得实效，学校和学生得到实

惠。凡发现“进校园”活动与备案方案不符，存在发布或变相发

布虚假信息的，要立即予以制止。对已完成阶段性目标或与中心

工作脱节、占用教育时间过长的，要及时停止退出。学校反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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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强烈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，要责令及时撤销。 

（三）加强考核问责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学校落实规

范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的监督检查，对个别学校有令不行、有禁

不止的行为，要严肃追究责任。对有关部门违规开展“进校园”

活动应及时制止，及时向当地教育部门报告。同时，要把规范各

类“进校园”活动与学校年度考核挂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

本地实际，制定规范各类“进校园”活动的实施细则。各地教育

部门及全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要把工作重点聚焦到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上来，切实履行守护“校园净土”责任。 

 

附件：“进校园”活动项目审核备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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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活动主办部门（盖章）  

活动名称   

活动范围   

活动时间  

活动意义和主要内容 

（ 具体实施方案附后） 
 

联系人（姓名、职务）   联系电话  

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意见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月  日 

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月  日 

注：本表在每学期开学前 20天内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报。纸质材料（1 份）报至台

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，电子稿发至 lhw@tzedu.org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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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台州市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        2019 年 8 月 28 日印发 


